
 
 

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新大新材       公告编号：2015－077 

 

河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疏勒县利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收购股权的基本情况 

河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甲方”）为进一步

增强企业实力，做大做强主营业务，公司拟收购新疆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乙方”）持有的疏勒县利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此次股权转

让价格将以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为准。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未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新疆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506 号美克大厦 12

楼 1201室 

注册号码：650000038004583 

法定代表人：王刚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委托加工太阳能电池组件，光伏应用系统、太阳能照明设备、

太阳能路灯、城市道路及景观照明设备、风力发电机的控制器与逆变器、太阳能

兆瓦级跟踪器、热发电系统、风光互补系统；及以上产品的设计、研发和安装服

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专业承包。（其中

需专项许可项目，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疏勒县利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能光伏”） 

注册地址：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齐鲁工业园泰山路 1号 305室 

注册号码：653122052405773 

法定代表人：王彭哲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壹佰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太阳能研发及利用、节能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井下作业技术

服务、销售、太阳能用具、石油钻井设备及配站、仪器仪表。 

目前股权结构：新疆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 100%。 

 1、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507.39 107.60 

所有者权益 64.62 96.10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31.49 -3.90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权属状况 

利能光伏产权清晰，不存在股权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资产运营情况 

利能光伏是新疆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全资设立的光伏电站项目公司，承担

20MW 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该项目已于 2014 年 11 月获得新疆

自治区发改委项目备案。 

四、本次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1、乙方拟向甲方转让其所持利能光伏的 100%公司股权，甲方亦愿意购买乙

方的该出让股权；  

2、本协议签署生效且利能光伏电站项目并网后，甲乙双方即应通知公司，

乙方负责督促利能光伏向甲方换发新的《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

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事项，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乙方所持利能光伏出让股权所应当享有的股东

权利、权益以及所应当承担的对利能光伏的义务、责任，转由甲方享有和承担。 

3、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税费，由甲乙双方按照现行法律

规定承担；涉及的其他一切费用，如审计与评估费（如有）、打印费、工商行政

收费等，由双方平均分担。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拟实施的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构成关联交易，

收购完成后也不存在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况，收购资产不构成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的关联关系。 

六、股权收购意向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收购目的 

本次拟收购事项符合公司拓展太阳能电站业务规模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

电站业务目标的实现。 

 2、存在的风险 

 （1）标的资产各项指标及未来发电量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拟收购的电站，存在补贴收入不能及时到位、发电量降低、发电

量不能全额上网等潜在的经营风险。 

 （3）如本次收购实施，对公司电力团队的电站管理将带来一定压力和管理

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将对公司扩大市场规模、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产生积极的影

响。 

（2）本次收购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光伏发电行业的地位，增强公司市场竞

争力，为公司完成战略目标打下基础。 

七、收购资金来源及其他 

本次拟收购事项如正式实施，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等方式，资金的使用将按

照相关规则履行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河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